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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s://www.hkexnews.hk/index_c.htm）刊登了《派发末期股息更新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2.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此提醒

各位投资者关注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披露的前述公告内容。公司也

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于适当时间披露A股利润分配的具体安

排，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证券代码：600690 公告编号：临2025-04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
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H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2025年度H股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和2025年度H股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及股东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受让海尔智家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

票，受让的股份数为31,481,400股，由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24.03元/股的价格（过户数量

及价格具体情况参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25-042）转让至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2025年6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送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6月19日非

交易过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专户，过户价格为

24.03 元/股，过户股份共计 31,481,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6%，占公司 A 股总股本的

0.503%。至此，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该部分股票将

按照规定予以锁定：根据《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规定，2025年度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自公司披露完成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受让回购

的标的股票的公告之日起设立12个月的锁定期，即锁定期为2025年6月21日至2026年6月

20日。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主要安排如下：

1、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2、行权数量：386.32万份

3、行权人数：123人

4、行权价格（调整后）：13.56元/份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为2025年7月9日至2026年7月8日（行权日须为

交易日），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姓名

曾丽莉

邱金谋

叶松青

郑昕

何腾飞

职务

董事

董事、副总裁

董事、副总裁

董事

副总裁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万份）

4.40
4.40
4.40
3.52
4.40

占 股 权 激 励 计
划总量的比例

0.43%
0.43%
0.43%
0.35%
0.43%

占授予时公司股本
总额比例

0.0088%
0.0088%
0.0088%
0.0070%
0.0088%

6
7
8

核心管理级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等（115人）

合计（123人）

施惠虹

戴文增

陈晓华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4.40
4.40
2.20

354.20
386.32

0.43%
0.43%
0.22%
35.00%
38.17%

0.0088%
0.0088%
0.0044%
0.7051%
0.7690%

注：上表数据已剔除不符合行权条件的离职人员。实际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为准。

9、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10、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式披

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

股份变化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5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20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16号高速公路大楼7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泰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0 人，代表股份 290,700,16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39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63,711,5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66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7人，代表股份26,988,62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2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9人，代表股份32,677,82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689,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7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7人，代表股份26,988,62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29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96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01%；

反对2,147,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7%；

弃权5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同意29,945,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385%；

反对2,147,35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713%；

弃权58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902%。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文文、任斌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主

持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署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5-028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5-06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18日）登记

在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股东姓名/名称

宁波爱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建成

领拓香港有限公司

宁波领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XUD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王振华

筱璘

中兵顺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292,881,677
76,959,016
68,888,518
55,794,591
18,464,951
12,709,100
11,475,505
9,983,400
8,296,459

占总股本比例
（%）

29.73
7.81
6.99
5.66
1.87
1.29
1.16
1.01
0.84

10 宁波领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95,800 0.83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姓名/名称

宁波爱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建成

领拓香港有限公司

宁波领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XUD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王振华

筱璘

中兵顺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兵国调（厦门）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领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股）

292,881,677
76,959,016
68,888,518
55,794,591
18,464,951
12,709,100
11,475,505
9,983,400

8,296,459

8,195,800

占总股本比例
（%）

29.73
7.81
6.99
5.66
1.87
1.29
1.16
1.01

0.84

0.83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33 证券简称：爱柯迪 公告编号：临2025-069

转债代码：110090 转债简称：爱迪转债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00亿元（含20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4〕1197号文”注册。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续发行）募集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续发行）（以下简称“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
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本期续发行债券期限为3年（起息日为2024年10月17日，本金兑
付日期为2027年10月17日），票面利率为2.15%。

本期续发行债券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6
月20日结束，本期续发行债券（债券简称：24银河G1，代码：241757.SH）实际发行规模人民币

20亿元，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2.349元，认购倍数为3.055倍。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

参与本期续发行债券认购。

本期续发行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续发行债券金额人民币1.0亿元，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续发行债券金额人民币1.4亿元。前述

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4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续发行）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

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含本数，不

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施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

交易日内予以披露。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9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3,92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30%，最高成交价为12.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67元/股，

已使用资金总额44,145,155.6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相关规定，具体为：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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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德润”）、深圳手付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手付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安徽德润因经营业务需要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订了《国内有追索权租赁保理业务协议》，向光大银行申

请人民币1,188万元融资额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手付通因经营业务需要与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

同》，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融资额度。公司为安徽德润和手付通与光大银行

及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的《国内有追索权租赁保理业务协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所形成

的所有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2,18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实际为安徽德润及手付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47,
373.14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的概述

为满足安徽德润和手付通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分别与光大银行和厦门国际银行签订

了《保证合同》、《债务加入承诺书》。公司分别为安徽德润和手付通与光大银行及厦门国际银

行签订的《国内有追索权租赁保理业务协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所形成的所有负债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 2,188万元（其中为安徽德润提供担保金额为 1,
188万元，为手付通提供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安徽德润及手付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为三年。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2025年4月18日分别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2025年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8亿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德润租赁对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担保总额度为人民

币19.8亿元；根据实际需要，公司可在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对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适度调

配，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担保计划有效期

限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止。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1）、《安徽新力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6）、《安徽新力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8）。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公司名称：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0680743562
3、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望江西路 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A2-

615
4、法定代表人：杨斌

5、注册资本：81,666.6667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二、三类医疗器械销售。一般经营项目：经营

性租赁业务；租赁物残值的处理；租赁信息咨询及资信调查；租赁担保；转让租赁；信用担保；

项目投资及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安徽德润 59.28%股权。

8、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项目

资产总额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9,081.08
8,593.17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23,816.85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6,503.30
3,276.42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66,169.99

负债总额

净资产

98,936.26
124,880.59

138,012.97
128,157.01

（二）深圳手付通科技有限公司

1、被担保公司名称：深圳手付通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7188194J
3、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8000号建安山海中心6A
4、法定代表人：马志君

5、注册资本：2,124.83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

及维护；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软

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商

用密码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

项目是：无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手付通100%股权。

8、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12月（经审计）

3,040.73
1,412.13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0,897.20
2,737.99
8,159.21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573.45
281.29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2,509.73
4,069.23
8,440.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保证人：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188万元

5、保证范围：1、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

2、授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及的融资系

为满足下属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控股子公司安徽德润除公司外的其他股东不参与日常

经营，因此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公司在经营、财务、对外融资等方面对安徽德润和手

付通有实际控制权，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安徽德润与手付通日常业务开展需要，本次担保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经营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且被担保方安徽德润是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手付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担保

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78,069.80万元（其

中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735.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73.62%。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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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

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

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回购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即2025年6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

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陈于冰

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

王现好

潘要文

持股数量（股）

553,924,434

85,356,426

66,678,039
58,186,013
36,130,266

29,727,400

27,314,800
23,603,8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持有
比例（%）

9.75

1.50

1.17
1.02
0.64

0.52

0.48
0.42

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吴柏年

22,884,298
17,062,900

0.40
0.30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

王现好

潘要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传媒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吴柏年

许磊

持股数量（股）

553,924,434

85,356,426

58,186,013
36,130,266

29,727,400

27,314,800
23,603,800

22,884,298

17,062,900
14,990,000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持有比例（%）

9.87

1.52

1.04
0.64

0.53

0.49
0.42

0.41

0.30
0.27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总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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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事项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进展情况

2025年6月19日，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绵

阳爱众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爱众发电”）收到平武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开展泗耳

一、二级电站清理退出工作的通知》，要求绵阳爱众发电在6月20日之前完成泗耳河一级、二

级电站解网断电。6月20日，绵阳爱众发电泗耳河一级、二级电站停止发电。

绵阳爱众发电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开展所属水电站清理退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所属水电站按要求清理退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6）和《关于控股子公司所属水电站按要求清理退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5)。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持有绵阳爱众发电75.86%股权，所属3个水电站总装机8.1万kW，其中泗耳河一级

电站（广草坪电站）装机2万kW、泗耳河二级电站（泗耳电站）装机3.6万kW、泗耳河三级电站

（油坊沟电站）装机2.5万kW。截止2025年5月31日，绵阳爱众发电资产总额8.69亿元，净资

产-2296.25万元；2025年1-5月，营业收入3160万元，净利润-347.1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本次绵阳爱众发电所属水电站的清理退出是贯彻落实国家相关要求的需要，公司已成立

工作专班积极与政府沟通、协商，依法依规申请本次清理退出的合理补偿。公司将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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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所属水电站按要求清理退出的进展公告


